
广东省小额贷款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和解散

工作指引（试行）
    第一条  为完善小额贷款公司市场化的进入退出机制，规范小额贷款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和解散的申报工作，促进小额贷款公司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东省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试行）》（粤金〔2009〕10号）、《关于调整小额贷款公司发起人股东变更事项审批工作的通知》（粤金〔2013〕39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经广东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批准设立资格的小额贷款公司。

    第三条  减少注册资本或解散的条件

    （一）合法合规经营；
    （二）减少注册资本后，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应不低于3000万元【山区县（市、区）不低于15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应不低于5000万元【山区县（市、区）不低于2000万元】；
    （三）符合《广东省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试行）》（粤金〔2009〕10号）予以解散的情形；
    （四）符合其他审慎性条件。

    第四条  须提交的材料

（一）减少注册资本。
1.律师事务所对减少注册资本合规性的审查意见；
    2.减少注册资本申请书；
    3.公司股东会决议；
    4.股东各方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协议；
    5.公司章程修正案；
    6.公司最近一个月的财务报表以及经审计的上一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7.公司债权债务情况的说明（附截至股东会决议日的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债权、债务〈含或有债务〉清单）；
    8.公司关于登刊《减少注册资本公告》的情况说明（须附市级报纸上已刊登公告的有关证明）；
    9.通知债权人回执；
10.县（市、区）金融工作部门审查意见；

11县（市、区）金融工作部门按照审慎性条件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二）解散。
1.企业责任声明书；
    2.公司解散申请书； 

    3.公司股东会决议；
4.股东各方关于解散的协议；
5.公司关于登刊《清算公告》的情况说明（须附市级报纸上已刊登公告的有关证明）；
    6.公司经审计的清算报告。

    第五条  申请程序

（一）小额贷款公司按第四条规定准备相关材料，一式三份报县（市、区）金融工作部门初审。县（市、区）金融工作部门应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
    （二）地级以上市金融局（办）对通过县（市、区）金融工作部门初审同意的小额贷款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或解散申请进行审核。市金融局应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三）小额贷款公司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的，地级以上市金融局（办）按照《关于调整小额贷款公司发起人股东变更事项审批工作的通知》（粤金〔2013〕39号）等有关规定审核批复，抄报省金融办。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解散的，地级以上市金融局（办）审核同意后报省金融办申请注销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资格。省金融办应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第六条  小额贷款公司取得金融工作部门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或解散的批复文件后，凭批复文件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减少注册资本或注销手续。其中，减少注册资本手续办理完毕后，于10个工作日内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报县（市、区）金融工作部门备案，同时登陆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更新公司相关信息。县（市、区）金融工作部门对其变更事项办理及后续经营情况履行属地监管职责。

第七条  因注册资本减少使公司其他事项发生变更的，应提交相应变更事项申请材料。

第八条　小额贷款公司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后，在增资回原注册资本前限制申请增加经营范围、利用未分配利润发放贷款及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等。

    第九条  本指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省金融办负责解释。本指引涉及其他已有政策的，以本指引为准。各地在实施时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反馈给省金融办。


